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通知
教港澳台函〔2010〕21号
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教育司(局)，部属有关高等学校：
　　为方便台湾高中毕业生来大陆接受高等教育，经研究决定，自2010年起大陆高等学校可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以下简称“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台湾的大学 “学测”是台湾地区最大规模的高校招生考试，每年大约有15万考生参加。考试科目5科，各科总级分为15分，满分75分。考试成绩分为五级：顶标级(占参考人数总数的前12%)、前标级(占参考人数总数的前25%)、均标级(占参考人数总数的前50%)、后标级(占参考人数总数的前75%)和底标级。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在台湾参加“学测”考试，成绩达顶标级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就读，经大陆高校面试合格后即可录取。
　　2.在大陆办学的台商子弟(女)学校，其高中毕业生均要回台湾参加“学测”考试，鉴于办学条件不同，台商子弟(女)学校高中毕业生“学测”成绩达前标级的，亦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就读，经大陆高校面试合格后即可录取。
　　3.受理台湾学生申请的大陆高校范围暂定为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考试(简称“联招考试”)列入第一批次的高校(学校名单见附件)。
　　4.台湾学生通过内地(祖国大陆)高校面向港澳台地区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gatzs.com.cn)或“联招办”网站(网址：http://www.ecogd.edu.cn)链接各高校，直接向各高校提出申请，同时提供考生台湾“学测”成绩和报名序号。各高校要指定专人负责，尽快拟定各项申请信息要求并在以上网站予以公布，明确报名时限并做好面试安排。各高校将台湾学生姓名、“学测”成绩、报名序号报教育部考试中心，经该中心通过有关途径予以确认并反馈各高校。
　　教育部考试中心电子信箱：cjqr@mail.neea.edu.cn;联系人：刘思利;联系电话：010-82520013;传真号码：010-82520014。
　　5.高校确认录取后将台湾学生信息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由该办公室统一办理所有台湾学生入学录取手续，并将所有录取名单报我部高校学生司在网上实施电子注册。
　　6.请各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教育司(局)尽快将通知转发至有关高等学校。
　　附件：招收台湾学生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123所)

　　教 育 部
　                                  　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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